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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B5_8B_E7_c80_301705.htm 国家测绘局关于对使

用太原市平面坐标系统的批复太原市国土资源局： 太原市国

土资源局上报的《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申请书》及

补充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测绘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有关规定

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测绘法》第十条“大城市

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的，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

管部门批准”的规定，我局批准太原市国土资源局建设的太

原市平面坐标系统作为太原市合法的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

统。 二、根据《测绘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太原市国

土资源局对太原市平面坐标系统及其成果依法管理、更新和

维护；依法向社会公开、提供有关成果及服务；依法向省测

绘主管部门汇交该系统成果副本（包括与国家坐标系统的转

换参数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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